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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为什么要研究万科和央视关于土增税欠缴问题的论

战 

这大概是一桩在整个税收监管史上都略显尴尬而唐突的事件：作为国媒的央

视揭发地税局包庇万科等房地产企业欠缴巨额土地增值税税款，引发央视与万科

等房企激烈的口水战，而国税局竟为房企站台，反指央视的报道不够专业。这个

案例之所以吸引作者的关注，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一）启发性良好：使房地产行业普遍存在的顽疾浮出水面 

企业层面，由于土地增值税税制设置繁琐、清算和征收程序复杂等自身原因，

房地产企业存在的逃、避税动机；政府层面，地方政府出于利益考虑对房地产企

业存在包庇行为。双重因素作用下，土地增值税的欠缴问题已是行业内普遍存在

的问题。不论央视对房地产企业欠缴税款的计算是否准确，其对于问题的揭示都

有助于规范房地产行业税收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稳定运行。 

（二）前瞻性突出：稳定房价，规范房地产行为不可忽视 

自 2016年以来，在全国单宗土地成交金额超过 10亿元的 300宗地块中，

溢价率超过 100%的地王达 150宗，其数量是去年同期的 25倍。2016 年也被称

为“地王年”1。房地产企业频频高价拿地的反常行为提醒我们，在平抑投机需

求和去库存等外部政策同步进行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应忽视对房地产企业的内

部约束。税收作为企业行为的调节器，对于房地产企业行为能起到引导和制约

作用。鉴于我国房地产行业税收政策较为混乱，缺乏规范、合理的机制设置，

对土地增值税问题的讨论，对于更好地规范房企行为、维护房地产行业稳定发

展、在未来为房价飞涨起到应有制约作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涉及金额巨大：万科欠税额或达 58亿 

根据央视的报道，从 2005年 1月 1日到 2012年 12月 31日，全国房地产开

发企业应交而未交的土地增值税总额超过 3.8 万亿元，在其所列示的应交未交土

地增值税金额前十大上市房企中，雅居乐地产高居榜首，欠缴数额达 83 亿元，

SOHO中国位居第二，欠缴数额达 64亿元，数额已十分巨大，然与 3.8 万亿的总

额相比，仍是凤毛麟角，可见欠缴现象之普遍。房地产开发企业欠缴土增税的手

法和动机是什么？房企的普遍欠缴现场又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哪些不良影响？ 

（四）社会影响空前：股价下跌，舆论热议 

央视报道房地产企业欠缴土增税新闻一出，次日沪深两市地产股齐跌，万科

A、保利地产、招商地产当日最大跌幅分别为 2.07%、1.81%、1.97%。央视报道加

上股价下跌，像一磅重弹使地产界炸开了锅，华远地产总裁任志强立即发微博进

行反击，随后，多家房企纷纷发声明澄清。2013 年 11 月 26 号下午，中国房地

                                                             
1 数据来源：房天下 http://www.fang.com/news/2016-08-31/22679481.htm  

http://www.fang.com/news/2016-08-31/226794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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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协会为此召集房地产开发商召开了紧急座谈会。关于土增税欠缴门事件之争越

演愈烈，并引发舆论热议。众多媒体及学者纷纷发表评论，为央视或万科站台。 

（五）涉嫌关系复杂：地税局或包庇房企欠税   

从某种程度上讲，税款的征缴是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牵制，他们双方具有利

益此消彼长的制约关系。消费者在购房时将土地增值税一并交给房地产开发企业，

房地产开发商却将这笔税款以欠缴的方式扣在自己手里，致使大量税款无法及时

入库，严重缩减了地方的税收收入。地方政府的利益被房地产开发商侵占，却为

什么非但没有制止、惩罚这一行为，反而要纵容默许？地方税务部门和房地产开

发企业是否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利益一致性? 

二、研究思路 

首先，还原案例发生时的税制和政策两方面宏观背景，完成初步的基础搭建

工作；第二，简要介绍案例所涉及的冲突双方：万科和央视，并以时间顺序对案

情进行基本介绍；第三，在对万科和央视各自态度进行总结的基础上，针对双方

的观点，分别从各自的逻辑和观点两方面进行分析：1）结合税法对央视的逻辑

进行分析，结合会计和税法的差异对万科的逻辑进行分析，通过对比得出谁的逻

辑更能站得住脚；2）对央视报道的实地走访情况采取信任态度，并以此为切入

点反观万科财报，得出谁的观点更合乎现实，即万科到底有没有欠缴税款。 

在对案例本身有了全面剖析后，我们对央视和万科口水仗背后反映的土地增

值税清算和税制设置问题进行延伸探讨，指出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在土地增值

税清算问题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驱使，又由于土地增值税清算政策、土地增

值税税制设置不合理，最终使得土地增值税的欠缴成文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最

后，针对本案例及其背后反映的土地增值税缺陷，我们提出统一土地增值税清算

条件、简化土地增值税税制等一系列建议。 

 

三、背景还原：研究这个案例前我们需要知道什么 

（一）税制梳理：土增税实行“预征+清算”制 

1.土增税预征制 

 国务院规定对于土地增值税的征缴采用预征方式，对预征率有原则性最低

规定：除保障性住房外，东部地区省份预征率不得低于 2%，中部和东北地区省份

不得低于 1.5%，西部地区省份不得低于 1%。各地要进一步完善土地增值税预征

办法，根据本地区房地产业增值水平和市场发展情况，区别普通住房、非普通住

房和商用房等不同类型，科学合理地确定预征率，并适时调整。而企业在会计处

理上实行预提制度。出于成本核算需要，房地产企业一般会根据项目进度计提相

配比的土增税税款，在“应缴税费——应缴土地增值税”会计科目上进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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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增税清算制 

国务院规定土地增值税清算条件分为“必须清算”和“可以清算”两类：一

方面，必须清算的情形分为三种：房地产开发项目全部竣工、完成销售的；整体

转让未竣工决算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直接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另一方面，税务机

关可以要求清算的情形分为三种：已竣工项目转让面积超过 85%、或虽未超过 85%

但剩余面积已出租或自用的；取得预售许可证满三年仍未销售完毕的；纳税人注

销登记的。 

“必须清算”和“可以清算”的区别在于：前者对征纳双方而言意味着强制

性，只要符合“必须清算”条件，则税务部门必须征税，纳税人必须纳税。而后

者意味着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征收与否，若

税务机关暂未通知企业缴税，企业可先不缴税，税务机关一旦通知企业缴税，则

对于企业而言意味着强制性，企业必须缴纳。 

（二）2政策梳理：国家对土增税征缴监管趋紧 

2013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

的通知》，要求税务部门要强化土地增值税的征收管理工作，试图通过土增税抑

制房价上涨的政策意图进一步加强。 

2013 年 6月 20 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土地增值税征管工

作的通知》（税总发[2013]67号），强调进一步规范预征清算制度、狠抓落实。 

 

四、案情简介：“万科 VS 央视”口水战不断升级 

（一）对立方介绍：万科 VS央视 

万科：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002），英文名称为：CHINA VANKE 

CO., PLC. 缩写为“VANKE”，成立于 1984 年 5月，经过 30年的发展，万科在

中国的业务已覆盖广深、上海、北京和成都四大区域，并已进入香港市场。截至

2014 年底，万科 43 家一线公司的业务覆盖中国大陆 65 个大中城市，是目前中

国最大的专业住宅开发企业，也是股市里的代表性地产蓝筹股。同时，海外业务

也扩展至新加坡、美国旧金山和美国纽约。在本案例中提到的几个房地产项目均

为万科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或万科控股公司的项目。其中吉林万科城项目归属于万

科子公司——吉林市万科滨江房地产公司，广州万科泊悦湾项目和广州万科华庭

                                                             
2 该案例涉及税收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梳理： 

《关于进一步做好土地增值税征管工作的通知》（税总发[2013]67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土地增值税征管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10]53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清算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220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的通知》（国税发[2009]91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开展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8]318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建立土地增值税重点税源户监控制度的通知》(国税函[2007]544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土地增值税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4]9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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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归属于万科子公司——广州万科房地产公司，广州万科金域蓝湾项目归属于

万科控股公司广州市鹏万房地产公司。 

央视：中国中央电视台（英文简称 CCTV），简称央视，是国家副部级事业单

位，内设 24 个副局级机构及 6 个台属单位。央视是中国重要的新闻舆论机构，

是党、政府和人民的重要喉舌，是中国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是当今中国最具竞

争力的主流媒体之一，具有传播新闻、社会教育、文化娱乐、信息服务等多种功

能，是全国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

窗口，在国际上的影响正日益增强。 

（二）案情演进：口水战不断升级 
3
央视宣战：控诉房企欠缴巨额土增税。2013年 11 月 17 日，央视通过《每

周质量报告》“土增税黑洞”专题<上>控诉房企集体欠缴土增税累积达 3.8 万亿

元，其中万科欠缴 58亿元，引发广泛关注； 

股市震动：沪深地产股股价齐跌。央视报道一出，第二天沪深两市地产股价

齐跌跌，万科 A、保利地产、招商地产当日最大跌幅分别为 2.07%、1.81%、1.97%； 

央视再控诉：房企欠缴税款现象普遍。2013 年 11 月 24 日，央视播出《每

周质量报告》“土增税黑洞”专题<下>进一步控诉房企欠缴税款，舆论进一步升

温； 

房企反击：央视不懂会计，报道不实。2013 年 11月 25日，任志强连发 8条

微博，否认欠缴税款，控诉央视愚昧，此后以万科为代表的各个房企纷纷发声驳

斥央视报道不实； 

国税局发声：央视报道有误。2013 年 11 月 26 日，国家税务总局称“近日

引起社会关注的有关人员对欠税的巨额推算，方法是不正确的，对税收政策和征

管方式存在误解误读。” 

地产界巨震：紧急召开应对会议。同日下午，房地产产业协会为应对此事，

召集房地产开发商召开紧急会议。 

央视再发难：点名万科欠缴额达 44亿。2013年 12月 30日，央视《东方时

空》再次发难，矛头直指地产一哥万科，称万科有包括吉林万科城在内的多个项

目已达到土增税清算条件却并未申报，拖欠税款达 58亿，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万科反击：央视所说欠缴情况并不存在。2014 年 1 月 1 日，万科反驳央视

报道称，经核实，报道涉及的四个项目，均不满足土地增值税清算条件。 

                                                             
3 央视相关报道视频梳理： 

央视《东方时空》http://tv.cntv.cn/video/C10313/bef666ca7bec489ea7388d9e157e3ca3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土增税黑洞”上
http://tv.cntv.cn/video/C10354/f17509543e8a4598ae64bb0d5f4b81af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土增税黑洞”http://tv.cntv.cn/video/C10354/cd561191abc5404dbaa2ac372b8e1429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242/524591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61833/80506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59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8053.htm
http://tv.cntv.cn/video/C10313/bef666ca7bec489ea7388d9e157e3ca3
http://tv.cntv.cn/video/C10354/f17509543e8a4598ae64bb0d5f4b81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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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剖析：万科与央视的论战中，谁更接近真相 

本案例围绕央视和以万科为代表的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隔空对战展开，双方

的冲突中主要有两个矛盾焦点，其一是双方陈词的逻辑谁更合乎税法，其二是双

方得出的观点谁更接近真相。经过仔细比对分析，我们得出的观点是：1）万科

的逻辑更合乎税法，即土增税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确实存在差异；2）央视的

观点更合乎真相，即万科确实存在欠缴税款的事实。下面我们先对央视和万科的

观点进行总结性梳理，而后再从逻辑和观点两方面来论证得出这一观点的逻辑。 

央视说法：1）房产商应纳土增税税额与已纳税额 8 年间累计相差 3.8 万亿

元，构成巨额欠缴。其中万科欠缴土增税总额达 58亿元 2）万科吉林万科城、广

州金域华庭、广州金域蓝湾、广州泊悦湾等 30 多个项目均已达到土增税清缴条

件，而万科并未主动申报，该部分项目构成土增税税款欠缴 44亿元。 

万科回应：1）土增税的税务规定和会计处理存在差异，万科并不存在拖欠行

为。2）吉林万科城、金域华庭、金域蓝湾、泊悦湾等项目均未达到销售比例，

未达到清算条件故不构成税款拖欠。 

（一）双方矛盾焦点之一：谁的逻辑更合乎税法？ 

矛盾焦点一解决办法：1）对央视方面，审视央视判定万科欠缴税款所用的逻

辑；2）对万科方面，审视万科所说“土增税的税务处理和会计处理不同之处”

的逻辑；3）将前两个分析结果进行对比。 

 

图 1：央视披露万科欠税情况 图 2：万科财报显示应缴土增税数据 

  

资料来源：央视《每周质量报告》 资料来源：万科 2012 年年报 

 

1.审视央视：逻辑不符税法 

央视的逻辑是这样的：以全国商品房整体销售额、中科院行业毛利率为依据，

估算应交税额，减去国家的已收税额，差额即为欠缴税额。从 2005 年 1月 1日

到 2012年 12月 31日，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交未交的土地增值税累计超过 3.8

万亿。据央视称，这个数据是基于 2005年期间全国商品房销售总额 31231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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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科院在《2011 住房绿皮书》披露的“2009 年中国房地产行业平均毛利率

55.72%”，推算出这八年间应缴土增税已超过 4.6 万亿元，而这八年间国家实收

额却仅有 0.8亿元，由两者之间的差额得出 3.8万亿元的数字。而对于万科欠缴

的 58亿土增税金额，央视并未披露相关计算方法。 

央视的计算是不严谨的：以全国商品房销售额为基数不符税法规定，选取的

毛利率数值高于真实水平，忽视税收优惠。1）首先，央视以全国商品房销售额

为基数，违背了土增税税法分项目清算征缴税款的规定。税法规定，判断土增税

的是否需要清缴要以项目为单位，视整个项目的出售情况及相关条件而定。而央

视的算法与税法脱节太多。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每个房产商的每个房产

项目的出售情况均达不到税法的规定，那么整个房地产市场实际向政府缴纳的税

额为 0；而按照央视的做法，直接估算全国商品房出售总额，以此为依据直接计

算税额，自然会算出一笔应缴的税额，应缴税额与实缴税额间的差距就成了央视

所谓的欠缴税额。 2）其次，房地产行业 55.72%的毛利率存在夸大的地方。我们

查找了房地产行业相关毛利水平后发现，行业毛利率最高值在 52.44%，中间值

在 27.72%，央视所用的 55.72%毛利率水平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夸大的毛利率

下，得出夸大的数字。3）最后，央视的测算忽略了税收优惠这个重要部分。国

家出于稳定房价的意图，出台多项关于土增税的优惠政策。比如“普通标准住宅

为超过增值额 20%的，且普通标准住宅的定义，各地区可结合具体情况自行在国

家规定的标准上在 20%以内浮动”。我们无法精确统计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

额的普通标准住宅体量是否庞大，但央视对这部分的剔除将使应纳税额变大。 

不严谨的计算依据得出夸大的数字。综合以上三点，我们认为央视 3.8万亿

的数字并不严谨，存在夸大。以此推测，央视对万科 58 亿欠缴总额的推测也应

该存在夸大的部分。 

图 3:房地产行业销售毛利率水平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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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视万科：逻辑契合税法 
4万科账面上确实存在预提而未缴土增税。在万科的财务报告中，我们找到

两个关键性科目：营业税金及附加下的土地增值税科目、应交税费中的应交土地

增值税科目。其中营业税金及附加下的土地增值税科目反应的是当年应缴纳的土

地增值税总额，而应交税费中的土地增值税科目反映的是当年预提但并未缴纳的

土地增值税数额。根据财务报表数据，前者为约为 46.60 亿元（对报表中的 4，

659，966，213.06近似取值），后者为约为 14.13 亿元（对报表中的 1，412，974，

526.29近似取值）。即在当年应缴的 46.60亿元的土地增值税中，有 32.47亿元

（46.60-14.13）已经缴纳，预提而未缴部分为 14.13亿元。 

万科的逻辑是正确的，预提而未缴土增税不构成欠税：会计上的应缴土增税

是税法上的未来义务，虽然万科账面上存在挂而未缴的土增税，然而土增税在会

计和税法上的处理上确实存在差异。会计上，企业要随着楼房的销售而对土增税

进行计提，然而税法上则要等到企业整个项目的楼盘销售状况达到一定条件才构

成纳税义务。故从税法角度上来说，会计上预提的应缴税款，并不构成税法上的

现时义务，即使万科账上确实挂有应缴土增税，也并不意味着存在欠税的行为。 

3.分析结果：万科的逻辑更站的住脚 

央视欠税款计算的逻辑不符税法，万科的逻辑虽合乎税法，但是否欠税有待

进一步探讨。经过分析可以发现，央视对土增税欠缴税额的计算，逻辑为应纳税

额与已纳税额的差额，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在具体计算应纳税额时，并未按照税

法要求分项目计算，且忽略税收优惠的影响，得出的必然是一个粗糙而不具说服

力的结论。反观万科，以会计计算方法与税收计算方法的不符为立足点，逻辑本

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万科的说法只是推翻了一个证明其欠税的错误例证，账

上的应缴未缴税款并不意味着税法上的欠缴这一点，并无法作为万科没有欠税的

充分条件。关于万科是否真的欠税，接下来我们通过分析矛盾焦点二进行进一步

论证。  

（二）双方矛盾焦点之二：谁的观点更合乎真相？ 

矛盾焦点二解决办法：1）对央视方面，我们对央视实地走访万科楼盘的发现

的楼房实际出售情况采取信任态度。2）对万科方面，结合央视实地走访的发现，

对比万科的财报数据。3）将前两项进行综合分析。 

 

 

 

                                                             
4 万科 2011 年年报 http://www.vanke.com/UploadFile/2012-03/d1108003-1d23-4e07-af7e-1a510c5e0467.pdf  

 万科 2012 年年报 http://www.vanke.com/UploadFile/2013-08/8c0a54e3-cac1-4894-b2ba-c5939ca07716.pdf  

http://www.vanke.com/UploadFile/2012-03/d1108003-1d23-4e07-af7e-1a510c5e0467.pdf
http://www.vanke.com/UploadFile/2013-08/8c0a54e3-cac1-4894-b2ba-c5939ca077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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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央视表示万科多个项目达到清算条件 图 2：万科财报显示应缴土增税数据 

  

资料来源：央视《每周质量报告》 资料来源：万科 2012 年年报 

 

1.审视央视：实地走访提出疑思  

央视通过实地走访，得出万科楼盘已达到清算条件疑思。根据 2013年 12月

30日的《东方时空》报道，央视实地走访了吉林万科城项目，有三点发现：第一

是在项目售楼处的房屋建筑模型上几乎插满了售罄的标牌，且售楼人员称，这些

房屋，在 2011 年吉林万科城项目开盘不久就被抢售一空；第二是在项目小区发

现每栋建筑的外墙都贴满了建筑竣工标识，这些标识显示该小区已在 2012年 12

月 18日竣工；第三是在访问小区业主的时候，大多数业主表示在 2012 年底已经

入住，且根据晚上建筑房屋亮灯率来看，入住率并不低。据此三点初步判断吉林

万科城项目已达到清算条件。我们对央视的实地走访和拍摄，姑且采取信任的态

度，并以此为切入点，结合万科的年报判断其楼盘是否在真的达到清缴条件。 

2.审视万科：财报暴露欠税真相 

万科财报显示，央视所称项目已达到“可清算”条件。央视控诉万科的主

要依据是对万科楼盘的使机走访和万科的财报，下面我们通过查找万科财报来

看央视所给数据是否具有可信度。在万科 2011 年年报的预收货款一栏，已明确

显示，截止 2012年底，吉林万科城项目预售比例已经达到 88.19%，超过税法

所规定的 85%的清算条件。故吉林万科城项目确实已经达到清算要求。                                          

地方政府包庇了万科的欠税行为。央视在与地方税务局的沟通中，税务部门

承认吉林万科城项目一期在 2013年 11月份已经达到清算条件，但仅是可清算条

件而不是必须清算条件，税务部门还在进行检查。而据万科 2012 年财报，该项

目在 2012 年底就已经达到可清算条件。地方税务部门所称的可清算时点，与万

科财报所反映的可清算的时点不一致，反映出地方政府对于万科欠缴税款行为的

包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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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比结果：央视的观点更接近真相 

虽欠缴税款计算依据不严谨，央视本意在于道出地产欠税乱象。结合第一

部分我们可以看出，央视虽然在计算土增税欠缴情况的逻辑上有所偏颇，然而

本意在于触动地产界普遍存在的房地产企业欠缴土增税和地方政府包庇欠缴行

为的乱象。对于央视，一方面，它是一个新闻媒体，为了博取大众眼球，而对

事实进行夸大，是整个新闻行业的惯常做法，东方早报形象的称央视这次的报

道为捅马蜂窝，来将问题呈现在大众面前；但另一方面，从政治属性来来看，

央视是国家副部级事业单位，我们就不难理解它在本质上仍是国家对社会的传

声筒，从央视播报的内容可以看出国家对社会舆论的引导方向。我们对国家相

关政策进行一下时间上的梳理，就不难发现央企对欠缴土增税进行夸张性报道

的用意。 

央视意图一：捅马蜂窝——给房地产企业施压。央视在 2013年 11月 17号

对土增税欠缴事件的夸张性专题报道，是在国务院 3月份发布 “新国五条”、

国家税务总局 6月 20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土地增值税征管工

作的通知》来督促地方税务部门加强土增税征管而效果不佳的情况下，试图通

过引导舆论给房地产企业施压的表现。报道播出第二天，万科早盘跌幅

2.07%，招商地产、保利地产、金地集团跌幅分别为 1.97%、1.81%、2.81%，成

功引起了整个房地产行业的紧张，突出体现为在 2013年 11月 27号，中国房地

产协会为此召开了房地产开发商紧急会议。 

央视意图二：戳破窗户纸——为国税局抛砖引玉。就在央视进行报道的前

一天，财政部长楼继伟公布了较详细的财税体制改革思路，指出下一步房地产

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减少房地产建设和交易环节税费，增加保有环节税收，推进

清费立税。另一方面国税局的做法也耐人寻味，首先在央视进行报道之后，

2013年 11月 26日，国家税务总局通过发布《税务总局财产行为税司负责人就

土地增值税政策和征管情况答记者问》，指出央视对欠税款的推算并不正确，并

在此基础上重申了土增税的清缴办法，并做出下一步继续加强征管和进行简化

税制改革的决定。欲扬先抑，不破不立，央视实际上为国税局之后的行动起到

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六、案例延伸——土地增值税的税务风险及税制设置问题 

央视与以万科为首的房地产企业之间的“口水仗”告一段落，各方力量偃旗

息鼓，舆论视线也将很快转移到其他热点，但从税务角度来讲，本案例的矛盾实

质上暴露了在土地增值税清算问题上，房地产企业和地方税务部门的博弈，同时

也对我国土地增值税的清算，甚至土地增值税税制设置的合理性问题提出了挑战。

下文将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更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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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12 月 28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

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号），要求自 2007

年 2月 1日起，房地产项目土地增值税由原来的以预征为主的缴纳方式改为清算

式缴纳，这一文件的发布，对房地产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通知》中，国家

税务总局将房地产企业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的情况分成了两类： 

必须清算的情形：房地产开发项目全部竣工、完成销售的；整体转让未竣工

决算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直接转让土地使用权的。 

税务机关可要求清算的情形：已竣工项目转让面积超过 85%、或虽未超过 85%

但剩余面积已出租或自用的；取得预售许可证满三年仍未销售完毕的；纳税人注

销登记的。 

    结合本案例和上述规定，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土地增值税的清算问题存在以

下三点风险： 

（一）房企存在避税激励 

企业趋利天性与高昂税收负担压力下，房地产开发企业存在避税的激励。在

我国，房地产企业需缴纳的税费包括房地产税、行政性收费、土地出让金、贷款

利息等几大部分，这些税费给房地产企业带来了高昂的成本负担，在某些城市，

仅房企交给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一项，就占到了房价的 30%-60%。5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对房地产企业清算土地增值税的两点分类要求，我们可以发现，房地产企业有

机会通过一些手段，来避免触发刚性的主动申报清算义务，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

于6：1、拖延清算时间，如，项目跨年开发、分期预售、延期竣工；2、提高（虚

报）成本，如，虚增项目工程建筑安装成本、虚列公共配套设施支出、扩大开发

项目成本费用；3、通过税收筹划降低土地增值税，如，利用会计准则与税法的

差异，当购房者按揭款到达开发商账户，以风险没有完全转移为借口，延迟或减

少对到账收入的确认。 

在本案例中，尽管央视对于包括万科在内的房地产欠缴企业土地增值税数额

的计算存在不严谨之处，但我们同样难以否认万科存在土地增值税欠缴问题。在

吉林万科城已达到清算条件的前提下，万科拖延清算时间，在土地增值税的预征

到清算实缴之间，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间，可以使巨额税款留存在企业内部，大大

增加企业资金流动性，企业可以将资金用于进一步的房地产开发，扩大业务规模

和市场占有率，或者进行主营业务外的投资，即使仅仅放将这笔税款放在银行里

面，也可获得一笔巨额的利息收入。仅针对万科 2012 年应缴未缴的 14.13 亿元

税款来说，按照当前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活期存款年利率 0.35%来算，一年可净

得 494.55 万人民币。因此，企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有足够的动力来

                                                             
5 欠税门 土地增值税清算之辩 张翀 财会学习 2014 年 02 期 第 10-13 页 
6 欠税门 土地增值税清算之辩 张翀 财会学习 2014 年 02 期 第 10-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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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税款。 

（二）地方税务部门包庇 

税收征收存在现实困难，地方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带动，税务部门缺乏征收

监管动力。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

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 号）中，国家税务总局赋予了地方

税务机关极大的自主权，当企业达到一定条件时，主管税务机关可要求纳税人进

行土地增值税清算。这一规定建立在国家税务总局和地方税务机关均站在维护土

地增值税制度稳定运行、客观公平对待地方房地产企业的前提下，但是，对于地

方税务局来说，出于种种原因，地方税务机关存在袒护房企、纵容其拖欠税款的

可能性，原因在于： 

第一，土增税税制设计繁琐，税务部门实际征收工作存在困难。土增税采用

四级超率累进税率，并规定了一系列复杂的成本扣除项目，计算起来十分繁琐，

技术要求很高，再加上各种房产项目相互交叉，减免项目多而繁杂，清算工作耗

时耗力，企业又存在不配合的激励，这就对税务机构的专业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

基层税务部门通常没有足够的人才储备，对于清算存在畏难情绪。 

第二，地方税务机关按指标完成任务，缺乏有效激励。处于完成税收指标的

考虑，在当年已经完成指标的情况下，并没有动力继续对土增税进行清算征缴，

而是希望来年征收，以保证以后各年税收指标的完成。 

第三，土地财政普遍，地方政府和房地产行业之间存在利益相关关系。政府

可能更加重视土地出让带动的区域经济发展，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的入驻会使周边

地价提升，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会相应提升，不论是出于整体城市发展

的长远考虑，或者从地方官员的 GDP政绩考虑，地方政府都有可能在土地增值税

清算问题上给予房地产企业一些优惠，来换取其眼中更大的的效益，而不愿意因

为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吓跑开发商。 

（三）土地增值税税制设置缺陷 

此次央视与万科口水仗引发我们对土增税税制自身设计的深思。长期以来，

我国土地增值税都存在操作困难、征缴混乱、偷漏税现象严重等种种问题，此次

央视与房地产企业的口水仗，不仅在税务部门、媒体和房地产行业间掀起轩然大

波，更使得消费者对于房地产行业和政府作为产生了更多的怀疑，不利于社会稳

定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归根结底，土地增值税制度缺陷不容忽视。 

土增税原本抑制房价的政策意图并未实现。土地增值税从开征时的政策意图

来看，实际上是反房地产暴利税，国家企图通过开征土增税压缩房地产行业利润

空间，抑制房价。而事实证明，房企普遍欠缴土增税的状况存在，使税款无法及

时足额入库，土增税无法起到政府本来预期的效果。国家为此于 2006 年、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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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13 年 6 月先后三次发文下定决心要加强土增税清缴，每次都收效甚微，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征纳方式复杂，遵从成本过高 

首先，征缴流程繁琐。对房地产企业而言，土地增值税的缴纳分为预缴、清

算、清算后多退少补三个阶段，在整个税款清算过程中需要审核大量跨若干年度

的收入、成本和费用情况，手续复杂、周期长。 

其次，税额计算繁琐。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计算过程中需要

分别准确计算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才能适用不同税率，计算复杂程度大大高于

个人所得税等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的税种。 

最后，差别待遇存在。房地产开发企业与非房地产开发企业、新建房与存量

房在房地产开发成本、开发费用、转让税金、加计扣除等种类繁杂的扣除项目的

确定与计算上存在不同规定，计算过程异常繁琐。 

2.地方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 

“可清算”与“应清算”之分为地方政府提供运作空间。与我们注意到，在

央视对吉林市地税局进行采访的时候，地税局强调，吉林万科城项目已达到“可

以清算”条件，而不是“必须清算”条件。“可以清算”这四个字赋予了地方税

务部门自由选择清算与否的权利，即对于那些达到清算条件的企业，他们不主动

纳税并不会受到税法的惩罚。这就给了房企拖延缴税和地方税务部门包庇房企提

供了运作空间。 

“可清算”与“应清算”之分损伤了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律规范本应具备

高度的确定性，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作为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体现，理应在土地增

值税法律规范中明确规定。但是国税发[2009]91 号文却将税款的征缴决定权完

全交由税务机关，赋予其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同时也违反了税收法定的原则。 

七、土地增值税改革何去何从？ 

对于本案例暴露出的土地增值税清算问题和土地增值税税制设置问题，国家

应该在土地增值税清算问题上进行进一步完善，在此基础上，对土地增值税税制

设计进行优化： 

（一）统一土增税清算条件 

将土增税清算条件由“必须清算”和“可以清算”统一为“必须清算”。这

样一来，就消除了房地产企业拖欠土增税的税法漏洞，限制了税务机关权力寻租

的法律空间，保证税法的确定性和权威性。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制定相应的管

理规程，综合考虑市场、物价等方面的因素，科学测算、综合平衡，形成科学合

理的土地增值税清算办法。另外，加强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的检查力度，打击房

地产行业偷漏税行为，随着实践的深入，应逐步发现土增税税法规定的漏洞，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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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不断填补完善，以做到从源头上避免土增税征缴风险。 

（二）简化土地增值税税制 

从土地增值税本身来说，其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税率计算和税收征管的环节

较多这两个方面。对于税收征管环节而言，尚未发现有其他合适的征管流程可以

使用与房地产预售的销售方式在税率方面，变四级超率累进税率为超额累进税率；

在计算成本扣除额方面，归并扣除项目，减少不必要的特殊规定，使得成本计算

更加简易。另外，土地增值税的在地域上具有极大的不平衡，应加强对税收优惠，

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统一税制、公平税负。 

（三）提高土增税预征率 

在“预征”仍然是土地增值税主要征收手段的情况下，提高预征率是相对妥

当的办法。诸多实践数据表明，大部分地方所实行的预征率相对于土地实际增值

来说是很低的。 2010 年，国税总局对各地区的预征率给出了明确指示，划定了

最低限。 但这个预征率还是相对较低， 是对不同地区的粗略划分，并不能体现

一些地方的实际情况。因此，建议各地以市或更小的区划为单位，对房地产开发

成本进行区域评估，确定地区平均成本,在此基础上确定合理的预征率， 使预征

率尽量接近实际水平。当然这一过程也需要从国家和省级层面给予指导监督， 防

止出现预征率随意设置。 

（四）加快房地产行业相关税制统一 

    房地产行业立法亟待整顿。在做好现阶段土地增值税改革、完善工作的基础

上，国家应该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积极推进房地产行业改革，理顺房地产行业

相关税收的关系，统一税费、完善税制，通过做好顶层设计，促进房地产行业成

本降低、健康发展，进而维护消费者利益，缓解当前房价畸高问题。 

八、案例思考题 

 在央视与万科等房企的“口水仗”中，双方观点的合理性和错误分别是什么？ 

 如果让你对房地产行业欠缴土地所得税情况做一个估算，你认为是否具有可

行性？原因是？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发【2006】187 号），你认为国税总局为什么要对房地产企业进行

土地增值税清算的情况进行两种分类？ 

 你认为房产税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土地增值税的作用？为什么？ 

 

 

 

 



16 
 

参考文献 

【1】张翀 欠税门 土地增值税清算之辩 [J]财会学习 2014年 02期 第 10-13

页. 

【2】魏雅华 谁误读了 3.8 万亿土地增值税欠税 [J]税收征纳 2014 年 4 月刊 

第 4-7页. 

【3】崔洁 房地产企业土地增值税问题探讨 [J]税务管理 2014年第 6期 第 26-

28页. 

【4】周小虎 浅析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中若干问题及解决方法 

[J]经营管理者 2012 年 11月刊 第 102-103 页. 

                                                                                       


